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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4 年 10 月 8 日 (星期二 )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8 號龍翔辦公大樓 6 樓  
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陳英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副主席：  

越毅強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出席者：  

陳偉坤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馮健樂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黎榮浩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劉婉儀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李東江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梁騰丰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雷啟蓮女士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莫健榮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魏仕成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潘卓斌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譚美普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楊諾軒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袁國強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張浩誠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增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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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胡鉅華先生 ,  JP 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鄧潔華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陳慧慈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湯淑婷女士  黃大仙區環境衞生總監  食物環境衞生署   

梁耀南先生  黃大仙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林佩珊女士  房屋事務經理  
(黃大仙、青衣及荃灣二 ) 

房屋署   

凌詠聰先生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區域東 )2 環境保護署   

馮子健先生  環境保護主任 (減廢及社區  

回收 )183 

環境保護署   

周健清女士  黃大仙警區助理警民關係主

任  
香港警務處   

黃奕謙先生  獸醫師 (禽流感監察 ) 漁農自然護理署   

林頌偉先生  高級農林督察 (動物  

管理 )九龍  

漁農自然護理署   

葉婉明女士  動物護理主任 (行動 )5 漁農自然護理署   

姚漢生先生  社區關係高級經理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

公司  
 

張綺婷女士  社區關係高級主任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

公司  
為議程四  

列席會議  

劉姗姗女士  社區關係高級主任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

公司  
 

 

秘書：  

王樂怡女士  行政主任 (區議會 )1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主席致開會辭  

 
 主席歡迎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食環會 )第五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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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通過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2024 年 8 月 13 日

第四次會議紀錄  

 
2.  委員得悉秘書處在會前沒有收到有關上次會議紀錄的修訂建

議，並同意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2024 年 8 月 13 日第四  

次會議進展報告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9/2024 號 ) 

 

3.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  

 

(i)  就 2024 年 8 月豐盛街海港花園附近有野狗咬傷市民的個

案，委員查詢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巡查及捕捉野狗的

情況；以及  

 

(ii)  委員反映近日瓊富區多有野狗出沒，問題於晚間尤其嚴

重，建議漁護署加強巡查及採取行動捕捉野狗。  

 

4.  漁護署的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表示曾接獲市民投訴，指黃大仙區有野狗出沒。除委

員提及的 2024 年 8 月豐盛街海港花園附近的野狗傷人個

案，其他投訴個案均不涉及野狗傷人。署方會因應上述個

案及其他市民的投訴增加巡查次數，特別是晚上 11 時後

的深宵巡查行動，署方至今已進行了三次深宵行動；以及  

 

(ii)  署方於 2024 年 4 月至 9 月在黃大仙區共採取 20 次捕捉

野狗行動，並捕獲兩隻野狗。  

 

5.   主席總結指野生動物或會攻擊居民。翠竹花園、竹園北邨及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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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區等接近山林的地區經常有野生動物出沒，漁護署宜加強巡查及進

行更多捕捉野生動物行動，特別是深宵行動，以確保居民安全。  

 

 
三 .  街道管理進展報告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20/2024 號 ) 

 

6.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  

 

(i)  委員反映富山邨富暉樓附近經常有野狗在深夜吠叫，並

指出漁護署在瓊富區只曾採取七次捕捉野狗行動，未能

改善該區的野狗出沒問題，促請漁護署加強巡查及採取

行動捕捉野狗；  

 

(ii)  委員留意到漁護署於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期間捕獲一隻野狗，並查詢當中涉及多少公帑及資

源；以及  

 
(iii )  委員查詢漁護署安排巡查野生動物出沒情況的行動的準

則。  

 

7.  漁護署的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已於 2024 年 9 月起因應黃大仙區野狗出沒的情況

增加巡查次數，亦備悉委員對瓊富區野狗問題的關注及

建議。署方將繼續加強巡查瓊富區野狗出沒的情況；  

 

(ii)  署方表示沒有記錄捕捉野狗所涉及的成本；以及  

 
(iii )  署方會因應接獲的投訴所涉及的地點及時間，安排人員

進行巡查，一般亦會安排定期巡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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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席總結指，報告內容顯示漁護署在 92 次行動中只捕獲一隻

野狗，成效未如理想，促請漁護署在瓊富區及其他野狗出沒較多的區域

投放更多資源，以及增加巡查次數，從而捕捉更多野狗，減少野狗對居

民造成的滋擾。  

 

 

四 .  高度關注位於慈雲山中心商場地下燒牛肉食肆持續排出濃煙

問題，要求盡快改善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21/2024 號 ) 

 

9.  主席歡迎為此議程出席會議的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領展 )代

表。  

 

10.  委員介紹文件。  

 

11.  委員及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 )代表的意見綜合如下：  

 

(i)  委員得知燒牛肉食肆 (餐廳 )曾採取兩項改善措施，排煙問

題亦短暫改善，然而有關問題近日故態復萌。委員認為原

因或是餐廳未有及時清潔喉管及過濾系統，建議領展可

考慮以業主身份規定餐廳必須定期清潔設備及加密清潔

頻率，並找出令濃煙排放問題再度惡化的原因。委員並查

詢餐廳的改善措施內容及實行時間；  

 

(ii)  委員指出油煙問題的成因或是餐廳排煙系統的最大效能

未能應付餐廳繁忙時間的排煙量，故建議改用效能較大

的排煙系統，而非僅僅滿足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法規的最

低要求；  

 
(iii )  民政處代表向領展及環保署查詢餐廳為何未能徹底解決

濃煙排放問題，以及該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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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委員指領展及環保署應擬訂後備方案，一旦餐廳的改善

措施成效欠佳亦可緩減排煙對居民的影響；  

 

(v)  委員建議環保署若認為餐廳違反相關法例應發出警告或

作出檢控，以促使餐廳儘快採取有效改善措施；  

 
(vi)  民政處代表及委員建議領展要求餐廳必須在指定限期內

採取改善措施，盡快改善濃煙排放問題；  

 
(vii)  委員引用領展旗下樂富廣場酒樓處理排煙問題的事例，

建議將排煙出口移至距離民居較遠的位置，以減低對居

民造成影響；  

 
(viii)  委員再次向領展反映居民困境，表示慈樂邨樂安樓及附

近一帶的居民每天均忍受強烈燒肉氣味，實在不勝其擾，

希望領展可平衡附近居民的利益及商業考量；以及  

 
(ix)  委員向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查詢署方就有關食肆排

煙的規管安排。  

 

12.  環保署的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早前接獲相關投訴，並在 2024 年 5 月下旬的巡查中

發現餐廳廚房的排氣口間歇排放濃烈的煮食氣味，對居

民造成滋擾。因此，署方於 2024 年 5 月下旬根據《空氣

污染管制條例》向餐廳發出「空氣污染消減通知」，要求

餐廳採取適當措施消減空氣污染及煮食氣味。餐廳如未

能遵從該通知的要求，即屬違法。餐廳負責人接獲上述通

知後，已於餐廳實行各種改善措施，包括加裝運水煙罩、

安裝更具效率的靜電除油煙器、勤加清洗靜電除油煙器，

以及更改廚房排氣口位置等。署方在 2024 年 7 月及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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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曾多次到該餐廳巡查，期間發現餐廳的排煙情況有所

改善。及後在 2024 年 8 月下旬的巡查期間，署方發現餐

廳的排煙情況再次惡化。署方評估後發現餐廳排放過量

油煙和氣味，未能符合「空氣污染消減通知」的要求。署

方正進一步搜證，考慮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對餐廳

提出檢控；  

 

(ii)  署方表示運水煙罩及靜電除油煙器一般能有效控制煮食

油煙及氣味排放。由於餐廳選用的肉類的油脂較多，燒烤

時排出的油煙亦相對較多，令運水煙罩及靜電除油煙器

因負荷增加而較易損壞。因此，署方建議餐廳從多方面調

整整套設備，包括運水煙罩的合適排氣量與水流量、與靜

電除油煙器的距離及燒肉量等。此外，餐廳亦應每天清洗

靜電除油煙器和定期檢查重要部件，確保其運作正常；以

及  

 
(iii )  署方於 2024 年 10 月得悉餐廳準備使用無煙燒烤爐，期

望有效改善濃煙排放問題。署方亦將繼續跟進餐廳的濃

煙排放問題，並為餐廳提供改善意見。  

 
13.  食環署的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於 2024 年 5 月至 9 月期間曾接獲相關投訴，並派員

到餐廳巡查及檢查抽油煙機等設備，認為清潔程度為合

格水平；以及  

 

(ii)  由於餐廳的排煙系統及煮食設備涉及技術問題，個案已

轉交環保署另行跟進。  

 

14.  領展的回應綜合如下：  

 

(i)  領展備悉委員對餐廳濃煙排放問題的關注。領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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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初已接獲委員及居民的投訴，並就此與餐廳

商討及跟進，餐廳亦積極配合改善工作；  

 

(ii)  領展表示餐廳首次由日本總公司引進其獨有的炭燒燒肉

技術，因此需時配合本港的環境及通風設備。餐廳已根據

專家意見將餐廳外的氣糟延伸至較遠位置、加裝強力運

水煙罩及靜電除油煙器，以及改良整套燒肉設備，以減少

濃煙排放；  

 
(iii )  領展認同環保署就餐廳排放濃煙問題的觀察，認為餐廳

選用的食材、炭種及排煙系統設計為濃煙問題的主要成

因；  

 
(iv)  領展已要求餐廳額外對排煙系統進行清潔，並派職員到

餐廳現場監察其清潔流程，亦要求餐廳攤分煮食時間，避

免同一時間大量燒肉，加劇排煙問題；  

 
(v)  領展表示餐廳的改善措施為使用無煙燒烤爐。領展會繼

續嚴格監察餐廳的油煙排放情況，並於上午 10 時及下午

4 時至 5 時的準備時段加派職員到餐廳巡查，希望盡快

解決濃煙排放問題；以及  

 
(vi)  領展指餐廳與母公司正研究如何改良設備及繁忙時間的

工序流程，期望於 2024年第四季妥善處理濃煙排放問題，

期間亦會繼續向環保署索取意見。  

 

15.  主席總結指歡迎商鋪經營者在遵從本港法例及不滋擾居民的

前提下營商。此外，主席建議環保署加強對餐廳的監管及巡查，例如適

時到餐廳抽取空氣樣本及提出檢控，同時與領展合作，雙管齊下解決餐

廳排放濃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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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持續跟進區內非法餵飼野鴿及鼠患問題，建議採取有效解決措

施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22/2024 號 ) 

 

16.   委員介紹文件。  

 

17.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  

 

(i)  委員感謝食環署一直努力改善黃大仙區的環境衞生，防

治鼠患和打擊非法餵飼野鴿，亦期望其他政府部門能通

力合作及加強執法，以改善本區的環境衞生情況；  

 

(ii)  委員指出鳳德邨及其附近範圍、富山邨平台、黃大仙上邨

小舞台、彩雲商場平台、前彩虹道街市及彩虹道遊樂場附

近範圍均為非法餵飼野鴿黑點。委員強調上述地點皆有

人非法餵飼野鴿，並查詢有關政府部門的跟進工作；  

 
(會後備註：房屋署回覆指署方早前已就富山邨的野鴿聚

集問題指示外判管理公司 (富山邨屋邨辦事處 )加派人手，

每天於早、中及夜更時段在邨內公眾地方巡查是否有野

鴿聚集及有人非法餵飼野鴿。《 2024 年野生動物保護 (修

訂 )條例》(《條例》)在 2024 年 8 月 1 日生效後，署方已

在富山邨平台當眼處懸掛四幅橫額，提醒及警告居民切

勿餵飼野鴿，否則將會被處以定額罰款及根據屋邨管理

扣分制扣分。此外，富山邨屋邨辦事處已按漁護署的建議

在大廈天台的野鴿聚集處使用雀鳥驅趕膏，野鴿聚集的

情況亦因而明顯改善。富山邨屋邨辦事處亦於各座地下

大堂派發漁護署提供的宣傳單張，提醒居民不得餵飼野

生動物。署方於 2024 年 9 月 4 日、 9 月 19 日、 10 月 2

日及 10 月 14 日派員到富山邨進行突擊巡查，並未發現

有人餵飼野鴿。富山邨屋邨辦事處將繼續安排署方的特

遣行動小組 (特遣隊 )到富山邨平台加強巡邏，並於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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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7 日與當區區議員會面，詳細闡述上述多項跟

進行動。  

 

房屋署續指鳳德邨屬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因此物業管

理事宜由鳳德邨業主立案法團 (鳳德邨法團 )負責。鳳德邨

法團於 2024 年 10 月 31 日向署方報告指已向居民發出通

告及於非法餵飼野鴿黑點懸掛宣傳橫額，說明相關罰則，

以提醒居民非法餵飼野鴿屬違法行為。鳳德邨法團亦於

2024 年 10 月 29 日與漁護署進行實地考察，識別邨內非

法餵飼野鴿黑點。此外，鳳德邨法團亦有加強清潔銀鳳樓

遊樂場、銀鳳樓近巴士站、雪鳳樓近雜物站、領展停車場

入口轉彎位花槽附近及碧鳳樓遊樂場附近等非法餵飼野

鴿黑點。如發現有人非法餵飼野鴿，鳳德邨法團將轉交政

府部門處理。  

 

房屋署表示彩雲商場屬領展管轄。署方已就彩雲商場的

野鴿聚集問題轉介領展跟進，領展亦已安排職員加強巡

邏，如發現有人非法餵飼野鴿，會即時作出勸喻。此外，

領展邀請漁護署於商場舉辦「不要餵飼野鴿」宣傳活動，

教育居民不要餵飼野鴿，以保持邨內環境衞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於會後回覆指署方已安排職

員到彩虹道遊樂場及附近的非法餵飼黑點加強巡查及清

潔，並於遊樂場內積極宣傳，包括向場地使用者派發宣傳

海報及在場內當眼處展示相關告示及懸掛橫額，闡明最

新的規例和相關罰則，以提醒場地使用者切勿餵飼野生

動物及野鴿。在 2024 年 9 月 17 日，康文署與漁護署在

彩虹道遊樂場進行了首次聯合執法行動。康文署亦於

2024 年 10 月 3 日及 10 月 4 日在彩虹道遊樂場進行了兩

次執法行動。署方將繼續打擊非法餵飼野鴿問題，並加強

巡查、宣傳及執法，以為市民提供優質休憩環境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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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委員關注房屋署於黃大仙區內屋邨進行非法餵飼野鴿的

執法情況及檢控數字。委員表示從街道管理進展報告 (文

件第 20/2024 號 )可見，房屋署未有安排足夠人員到區內

各屋邨巡查及執法，在富山邨、彩雲邨及鳳德邨等屋邨的

非法餵飼野鴿黑點所發出的口頭警告或其他行動的成效

未如理想；  

 
(iv)  委員建議於街道管理進展報告中加入漁護署打擊非法餵

飼野鴿的巡視及執法報告。委員亦查詢漁護署在《條例》

於 2024 年 8 月 1 日實施後的執法情況，並請署方提供打

擊非法餵飼野鴿的執法數據；  

 
(會後備註：漁護署將於下次會議起在街道管理進展報告

提供有關打擊非法餵飼野鴿的執法數據。署方亦將於會

後提供自《條例》於 2024 年 8 月 1 日實施後，署方在黃

大仙區打擊非法餵飼野鴿的巡視及執法數據 (附件一 )。 ) 

 
(v)  委員請食環署介紹以熱能探測攝錄機監控鼠隻的新技

術、其成效和後續措施，並建議於屋邨內放置熱能探測攝

錄機，以加強防治鼠患；以及  

 
(vi)  委員查詢黃大仙區內街道上的閉路電視可否用於監察鼠

蹤或非法餵飼野鴿的情況，以及相關部門會否利用閉路

電視搜集執法證據。  

 

18.   房屋署的回應綜合如下：  

 

(i)  自《條例》在 2024 年 8 月 1 日實施後，署方已對非法餵

飼野鴿行為採取一連串的跟進行動。署方曾加派特遣隊

在 2024 年 9 月 3 日、 9 月 10 日至 12 日及 9 月 26 日到

黃大仙上邨進行合共五次突擊巡邏，黃大仙上邨屋邨辦

事處亦於 2024 年 7 月至 9 月期間對非法餵飼野鴿人士發

出合共 9 次口頭警告。此外，為加強阻嚇非法餵飼野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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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署方已於黃大仙上邨小舞台等非法餵飼野鴿黑點

裝設閉路電視。至於宣傳教育方面，署方已在黃大仙上邨

小舞台等邨內非法餵飼野鴿黑點的當眼處懸掛宣傳橫

額，並透過《屋邨通訊》或通告，提醒居民《條例》已經

實施並說明新罰則；  

 

(ii)  署方補充指，特遣隊亦有於黃大仙上邨以外的其他屋邨

加強執法，例如於 2024 年 9 月 25 日在慈樂邨票控非法

餵飼野鴿人士；以及  

 
(iii )  署方備悉委員的意見，並會於會後向富山邨屋邨辦事處

轉達及跟進邨內的非法餵飼野鴿問題。  

 

19.   食環署的回應綜合如下：  

 

(i)  自《條例》在 2024 年 8 月 1 日實施後，署方已在鳳美徑、

豐盛街、蒲崗村道、鳳德道、橫頭磡道及爵祿街等非法餵

飼野鴿黑點及其他公眾地方加強巡查。署方在鳳美徑裝

設閉路電視搜集非法餵飼野鴿的證據，情況亦因此有所

改善。署方將繼續進行宣傳教育，在公眾地方懸掛橫額及

張貼由漁護署提供的「全城唔餵」海報，提醒市民切勿非

法餵飼野鴿；  

 

(ii)  署方備悉委員有關在屋邨安裝閉路電視監控非法餵飼野

鴿及鼠患問題的建議，署方需時與相關政府部門研究及

商討有關安排；  

 

(iii )  以熱能探測攝錄機監控鼠隻的新措施為「鼠隻活動調

查」。署方於 2024 年 9 月底至 10 月初 (第二期鼠隻活動

調查 )在黃大仙區內 100 個地點以熱能探測攝錄機監察鼠

隻出沒的頻率，從而了解區內鼠患情況及計算該區的「無

鼠百分比」。署方會因應調查結果，針對較多鼠隻出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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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加強防治鼠患的措施，例如施工地盤附近位置。第二

期鼠隻活動調查的結果將於稍後公布；  

 
(iv)  署方指熱能探測攝錄機無法監察非法餵飼的情況，而且

熱能探測攝錄機並非固定裝置，會在鼠隻活動調查完成

後拆除；以及  

 
(v)  署方表示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 (夜間滅鼠隊 )的成效顯著。

有見及此，署方於 2024 年增加兩隊夜間滅鼠隊，現時黃

大仙區合共有四隊夜間滅鼠隊。此外，署方會繼續向其他

政府部門提供專業和技術性的防治鼠患建議，以一同打

擊鼠患。  

 

20.   漁護署的回應綜合如下：  

 

(i)  自《條例》在 2024 年 8 月 1 日實施後，署方於私人地方

及部分公眾地方加強執法，鳳德邨等租者置其屋計劃屋

邨亦屬署方執法範圍。署方備悉委員有關加裝閉路電視

的建議。由於署方的管轄範圍以私人地方為主，署方會考

慮有關建議，並適時與業權人討論可否加裝閉路電視；  

 

(ii)  署方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於 2024 年 9 月在全港進行合

共七次聯合行動，當中包括與康文署合作於黃大仙區彩

虹道遊樂場進行一次聯合行動；以及  

 
(iii )  署方現時透過大型宣傳活動「全城唔餵」及「鴿級任務」

街站，從動物福利、環境衞生及疾病傳染方面呼籲及教育

市民切勿餵飼野生動物，同時介紹《條例》的新罰則和覆

蓋範圍，以及相關傳染疾病的資訊。  

 

21.   主席明白有關部門於《條例》在 2024 年 8 月 1 日實施後調整

相應的執法措施及加強對市民的宣傳。然而，他認為執法數據未如理

想，建議各執法部門加強執法，以加強《條例》的阻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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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關注區內居民與野生動物共融共存的環境因素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23/2024 號 ) 

 

22.  委員介紹文件。  

 

23.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  

 

(i)  委員查詢野鴿避孕藥試驗計劃於其他地區的實行成效；  

 

(ii)  委員表示野生動物擅闖民居的問題已困擾附近居民多

年，建議漁護署為野生動物絕育，以及在山上多種果樹，

讓野生動物逗留山上，減少其進入民居的機會；  

 
(iii )  委員查詢瓊富區野豬群的蹤跡，以及漁護署有否持續追

蹤野豬群的行蹤；  

 
(iv)  委員感謝漁護署近日就翠竹花園附近的野猴問題提供協

助，並請署方介紹有效驅趕野猴的適當方法或措施；以及  

 
(v)  委員建議漁護署增加更換捕猴籠誘餌的次數及多加巡邏

野猴投訴較多的屋苑，並指導屋苑保安人員或物業管理

公司正確驅趕野猴。  

 
24.   漁護署的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在 2021 年分別於中西區堅尼地城港鐵站附近、九龍

城區馬頭圍道及西貢區坑口港鐵站附近進行為期兩年的

野鴿避孕藥試驗計劃。現時顧問公司 (香港城市大學 )正進

行最後分析，署方將根據報告結果決定會否繼續推行野

鴿避孕藥試驗計劃；  

 

(ii)  署方過去數年曾接獲黃大仙區居民有關野猴闖入民居的

投訴，當中大部分均於鄰近郊野公園的屋苑發生。野猴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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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民居的主要原因是民居垃圾未有完全密封、有人餵飼

及民居附近的樹木結出果實，因而吸引野猴到民居附近

覓食；  

 

(iii )  署方在 2024 年內已於黃大仙區巡邏超過 50 次，並與接

獲野猴投訴的地方的居民及管理處溝通，了解野猴出沒

的時間及頻率；  

 
(iv)  署方為屋苑辦事處或物業管理公司提供驅趕野猴的技術

示範及講解，包括使用綠色鐳射筆照射野猴身體 (例如肚

子 )及向野猴拉動沒有上彈的彈叉，從而讓野猴感到煩厭

和不受歡迎繼而離開。此外，屋苑辦事處或物業管理公司

可於屋苑外牆加上棘線，阻止野猴在大廈外攀爬。署方亦

建議於泳池閉館期抽走池水，以及於泳池旁放置樹葉打

撈網，從而阻嚇野猴；  

 
(v)  署方於 2009 年推行「郊野公園植林優化計劃」，目的是

提高郊野公園內原生樹木品種的比重，同時提高林地的

生態價值和增加生物多樣性。相比外來品種，原生樹木品

種可提供更多適合野猴食用的果實及花朵，例如楊梅及

大頭茶等。署方每年於郊野公園種植大約 200 000 棵樹，

當中超過八成為原生樹木品種。署方補充指野猴為雜食

性動物，除果實外，亦會食用其他植物部分如花、葉、樹

皮及樹根，也會以昆蟲為食，因此大自然已能為野猴提供

充足食物；  

 
(vi)  署方表示現時全港約有 2 000 隻野猴。署方過去曾為主

要族群的部分野猴佩戴追蹤器頸環，惟追蹤器頸環較為

笨重，影響野猴日常活動，而且電源只能維持數月，須再

次捕捉野猴換電，效率甚低，因此暫時未有計劃再次使

用。現時署方會為野猴植入微晶片，以記錄其身份資料和

捕捉紀錄，但微晶片並無追蹤功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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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署方將於會後提供有關追蹤瓊富區野豬群的資訊。  

 
(會後備註：漁護署於會後回覆指署方於 2024 年接獲一

宗發現野豬在瓊富區附近山坡出沒的個案，該野豬並未

有對居民造成滋擾。署方在 2024 年 1 月至 9 月期間共於

黃大仙區內進行四次捕捉野豬行動，合共捕獲四隻野豬

並予以人道處理。署方將繼續監察野豬在黃大仙區出沒

的情況，並在有需要時採取進一步行動。此外，署方在

2019 年起開展野豬數目調查計劃，利用紅外線自動攝影

機估算郊野地區的野豬種群密度，從而推算全港郊野地

區野豬的數目並長期監測其族群增減趨勢。2021 至 2023

年間，全港郊野地區的野豬數目由約 2 000 隻減少至約

1 360 隻。署方在 2021 年 11 月起於市區及郊野地區定期

捕捉及人道處理野豬，更在 2023 年進一步調撥資源，增

加捕捉行動次數、設置網路監控攝影機監測野豬行蹤及

使用新型捕獸器，以提升行動效率。 ) 
 

 

七 .  其他事項  

 

25.   委員反映意見綜合如下：  

 

(i)  啟鑽苑居民於深夜 12 時至 2 時受彩虹道工廠區方向傳來

的琴聲滋擾，遂查詢環保署有否接獲相關投訴，並請環保

署跟進；以及  

 

(ii)  富強苑及橫頭磡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對出天橋附近有

大量養狗人士及狗隻於晚上 7 時至 9 時聚集。狗隻隨處

便溺，對居民造成滋擾。由於富強苑、德強苑及橫頭磡邨

皆不准養狗，故查詢是否有人違法飼養狗隻。  

 

26.   環保署回覆指署方暫無接獲有關啟鑽苑琴聲滋擾的投訴，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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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轉交相關人員跟進。  

 

27.   食環署回覆指署方會加強清潔富強苑及橫頭磡賽馬會普通科

門診診所對出天橋附近位置，以及加派便衣人員到該處巡查及就狗隻

隨處便溺弄污街道對狗主採取執法行動。  

 

28.   主席建議委員與相關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溝通及查閱大廈公

契，了解是否有人違法飼養狗隻。  

 

 
八 .  下次會議日期  

 

29.   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環會第六次會議訂於 2024 年 12 月

3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 30 分在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30.   會議於下午 4 時 10 分結束。  

 

 

 

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202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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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漁農自然護理署  

在黃大仙區針對非法餵飼野鴿的巡視及執法報告  
(2024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 ) 

 
巡視地點  黃大仙上邨、樂富廣場、鳳德邨、

鳳美徑、瓊山苑公園、聖博德學

校、慈樂邨、彩虹道遊樂場、寧遠

街、八達街、彩霞邨停車場、崇齡

街遊樂場  
巡視次數  27 (包括兩次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

聯合行動 ) 
定額罰款通知書 /檢控數字  0 

 

 


